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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辦法  
98.12.08行政會議制訂 

103.09.16校長核定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鼓勵教師參與產學合作，至企業服務增進專業實務技能，訂定「專

任教師至企業服務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申請資格與程序 

申請至企業服務之教師須連續在本校服務三年以上，服務內容應與

教師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填妥「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申請表」（表

號：A020350103），並經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辦

理。 

第三條 企業服務合約 

       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內容、時數及回饋金（酬勞）等服務事宜，應

與企業服務部門訂定「教師至企業服務合約書」（表號：

A020350203）。約定收取相當金額之學術回饋金（每案應達2萬元

以上，含管理費但不含教師之回饋金，如：酬勞等。）納入校務基

金運用。 

第四條 教師至企業服務不得兼任之職務 

一、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理人等職

務。 

       二、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第五條 教師至企業服務之限制 

       至企業服務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寒暑假除外），並不得兼任

校內行政主管職務，以不影響本職工作，且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數

及研究、輔導、服務等要求，於期滿繼續服務或異動時，應重新申

請。  

第六條 教師至企業服務不予核准之項目 

       教師至企業服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學校應不予核准或於服務期間

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二、教師績效評核未達本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不良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職務上不當利益輸送之虞。 

       六、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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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違反法令或公序良俗之不當行為。 

第七條 教師至企業服務成效評估 

       教師至企業服務結束應繳交「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報告」（表號：

A020350303）及「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成效考核表」（表號：

A020350403）依序陳核，各系應就教師至企業服務定期進行評估

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至企業服務之參考。 

第八條 違反本辦法之處理 

       教師未依本辦法之規定，擅自至企業服務者，應送請系、院、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處理。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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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申請表 

教師姓名  職稱  

單位         院       系 到職年月  

企業名稱  

企業地址  

服務起迄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與課程或

專長相關

說明 

 

服務計畫  
 
 
 
 
 
 
 
 
 
 
 

預期成果  
 
 
 
 

系主任                         年  月  日系級教評會通過 

          
院長                         年  月  日院級教評會通過  

          
研發處  

 
人事室  

 
校長  

 

表號：A0203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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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教師至企業服務合約書 

甲方：明志科技大學 

甲方至企業服務教師：  

乙方：             （公司） 

 

茲經雙方協議明志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乙方）進行產學合作，並由甲方安排教師至乙方服務，雙方議定條款如下，

並依誠實信用原則確實遵守： 

一、甲方教師至乙方服務期間：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

止。 

二、 甲方教師至乙方服務項目： 

1.  

2. 

三、 甲方教師服務期間，乙方每月致送甲方教師回聵金    元。 

四、 本服務案乙方應向甲方繳交學術回聵金   元。 

五、 乙方於本服務執行結束得提出研究成果（含專利權、著作權、技術知

識、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或其他技術移轉之請求，並可優先獲得

授權。 

    乙方為前項之請求時，應於計畫結束起一年內以書面向甲方提出，並

於提出請求後完成研究成果技術移轉合約之簽訂，若未按規定視為放

棄優先授權之權利，甲方如授權其他廠商，乙方不得異議。 

六、本服務之計畫書亦屬於本合約之一部份。 

七、如因本合約發生訴訟，雙方同意以臺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並以中華民國有關之法律作為準據法。 

八、本合約一式三份由雙方及至企業服務教師各持乙份，以資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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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明志科技大學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新北市泰山區工專路八十四號 

電  話：（02）2908-9899 轉 

甲方至企業服務教師：                       (簽章) 

地 址：新北市泰山區工專路八十四號 

電  話：(02)2908-9899 轉 

乙 方：○○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表號：A0203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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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報告 

主         題  

報 告 人：                                      年    月    日 

 
部    門： 

企業服務機構： 

報告內容： 

1. 服務工作內容 

2. 服務成果對教師實務能力之提升情形 

3. 服務成果對教學及研究之助益 

4. 可創造之產學合作績效 

校    長 會簽單位 院級主管 系級主管 

    

表號：A0203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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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至企業服務成效考核表 

院    系            學院          系 

姓    名  

服務主題  

服務企業機構  

服務期間  

預計服務成果 實際服務成果 進度達成率 差異說明 

 
 
 
 

   

 
 
 
 

   

 
 
 
 

   

 
 
 
 

   

服務企業機構簽核（綜合意見）： 

 
 
 
 
 
 
 
 
 
 
 
 
 
表號：A020350403 


